
怀财监〔2025〕5号

怀远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

县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强化全县各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绩效意识，切

实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开展 2024年度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责分工

（一）县级主管部门

县级主管部门对照绩效自评清单（见附件 1）,组织本部门和

资金使用单位深入开展绩效自评。商县财政局归口业务股室汇总

形成《××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以下简称

《自评表》，详见附件 2）和《××省××转移支付 2024 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以下简称《自评报告》，参考提纲详见附件 3）。

完成自评结果的上报和自评结果公开等工作。

（二）县财政局



县财政部门负责制定本县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通知，自评结果审核工作方案；会同县级主管部门汇总

形成自评材料；开展自评结果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反馈县级主管

部门。

二、组织实施

（一）部署实施绩效自评

县级主管部门及所属单位应对照确定的绩效自评清单（见附

件 1），核对本部门管理的 2024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情

况和分解的绩效目标，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座谈询问等方

式，开展绩效自评。按照省级主管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明确工

作任务，把握时间节点和注意事项，确保自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二）汇总审核自评结果

1.县级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组织开展的绩效自评材料，商县

财政局归口业务股室，汇总形成《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在

上报省级主管部门前，最迟于 3月 21日前提交县财政局归口业

务股室审核。

2.县财政局相关业务股室依据财政部自评通知要求，对自评

材料进行逐项审核，形成审核意见（参考模版详见附件 4），并

反馈县级主管部门。



3.县级主管部门根据审核意见对自评材料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自评结果。

（三）自评结果上报与公开

1.县级主管部门按照省级主管部门要求时间，与县财政局联

合行文将自评结果报送省级主管部门，同时报县财政局监督评价

室备案。

2.4月20日前，县级主管部门将绩效自评结果向县人大报告，

并按要求将绩效自评结果在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涉密及敏

感项目除外），公开内容至少包括转移支付基本情况、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绩效自评结论等。并填写《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台账》（见附件 5）报送县财政局监督

评价室备案。

（四）完善佐证资料

县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全面梳理各项转移支付资金使

用情况，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

任，并收集汇总绩效自评佐证材料，为财政部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绩效自评抽查核实做好准备。

附件：1.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清单

2.xx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3.xx省 xx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参考提纲）

4.审核意见（模版）

5.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结果公开台

账

6.《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皖财绩〔2025〕110号）

7.《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

怀远县财政局

2025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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